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環境事務委員會  

2017 年 10 月 30 日會議的跟進事項  
 

  就 2017 年 10 月 30 日的立法會環境事務委員會會議上所

通過的議案二 (立法會 CB(1)151/17-18(02)號文件 )，我們的回應如

下。  
 
  現時地政總署及屋宇署已有清晰指引，在指定情況下可容

許新界豁免管制屋宇安裝小型環保及適意設施。在進一步釐清有關

安裝設備的規格前，政府除考慮環保角度外，亦必須顧及有關設備

對屋宇結構及公眾安全的影響。我們會諮詢有關政策局及部門議案

的可行性。  
 
  新界村屋屬於私人物業，業主在安裝太陽能系統時，亦需

考慮該屋宇附近的環境限制。此外，由於業主擬用作安裝太陽能板

的位置和範圍大小各異，而市面上亦有多種太陽能板的選擇而其安

裝要求各異，故政府難以為適用於所有村屋的太陽能板訂定樣板，

而即使定立了樣板，其參考價值亦有限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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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為鼓勵社區考慮分布式可再生能源設備，機電工程署已在

其  網  頁  提  供  相  關  項  目  資料  及  與  太  陽  能  發  電  裝  
置 的 資 訊 、 指 南 及 技 術 指 引 ， 詳 情 可 參 考 網 頁 : 
http://re.emsd.gov.hk/tc_chi/solar/solar_ph/solar_ph_ep.html。目前兩

家電力公司均會為有意安裝分佈式可再生能源系統的客戶就電網接

駁的技術事宜提供意見。當新的《管制計劃協議》在 2018 年底 /2019
年初開始生效時，電力公司會實施進一步措施，協助有意安裝太陽

能板的用戶。政府正與電力公司就詳細安排進行商討，並將在明年

公布詳情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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